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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馬耀添先生 , JP 法律顧問  
  馮秀娟女士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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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有關就《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

會議程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提出修訂的預

告規定的議案  
 

主席表示，召開是次會議的目的是處理有關就《財務委

員會會議程序》 (下稱 "《財委會會議程序》 ")、《工務小組委員
會會議程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提出修訂的

預告規定的議案 (下稱 "預告規定議案 ")。  
 

2.  截至 2012年 10月26日的限期屆滿前，秘書收到 24名委員
就議案提出合共 1 244項修正案。主席命令就議案及 1 244項修訂
議案進行合併辯論。每名委員可根據議程載列的次序，發言不多

於 15分鐘。主席表示，在所有委員就該議題發言後，他會請委
員按照議程載列的次序提出修訂議案。  
 
3.  主席代表委員會動議載於議程的預告規定議案。他表示  
  

(a) 《議事規則》及《財委會會議程序》均沒有就財委
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的 3套會議程序的擬議
修訂制訂具體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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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 3套會議程序提出的擬議修訂，一直以來均作為
秘書處文件的一部分提交財委會審議，財委會準備

就緒時，會由主席交付財委會表決；  
   

(c) 在 2012年 10月 10日，葉國謙議員作出預告，表示擬
於 2012年 10月 19日的會議加入議程項目，以修訂
3套會議程序。在考慮過《財委會會議程序》的相
關條文後，主席把葉國謙議員建議的項目加入

2012年 10月 19日財委會會議的議程，而委員亦於
2012年 10月 12日獲悉主席的決定；  

 
(d) 陳 偉 業 議 員 透 過 2012年 10月 17日 的 函 件 通 知

主席，視乎葉國謙議員在 2012年 10月 19日會議上就
擬議修訂提出的理據，黃毓民議員、陳志全議員及

他本人可能會考慮按照《議事規則》、相關規則及

過去的行事方式，對葉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  
 
(e) 財委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正

副主席於 2012年 10月 17日舉行會議，討論有關處理
修訂《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程序事

宜；  
 

(f) 鑒於《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重要性，

各正副主席認為在考慮對 3套會議程序提出的任何
修訂時，須採納《議事規則》第 29至 35條，以及規
管具法律效力的立法會議案及議案修正案的做

法。不過，作出預告的規定須作出適當的適應化修

改。簡而言之，修訂該 3套會議程序的議案的預告
必須於財委會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 5整天前作
出；  

 
(g) 就修訂 3套會議程序而提出的議案，須經議案予以

修正，而有關的修正議案須符合作出預告的規定，

即有關的預告須在財委會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

2整天前作出，並經主席裁定合乎規程；   
 
4.  陳偉業議員強調保障議員在立法會表達意見的權利的

重要性。他表示，《議事規則》是以英國國會的有關規則為藍本，

該等規則十分重視維護議員提出議案及就議案提出修訂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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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他提醒與會者，任何意圖偏離既有慣例的做法，均

須面對司法挑戰。  
   

5.  陳偉業議員強調，動議修訂 3套會議程序的擬議程序於
立法會進行辯論及表決之前，應先交由議事規則委員會檢討。

他認為在考慮任何修訂建議前，有必要就相關程序進行深入討

論。  
 
6.  陳志全議員表示，葉國謙議員的建議會導致委員就政府

當局的建議表達意見的權利受到限制，並會破壞程序公義及損

害立法會的制衡角色。他進一步指出，葉議員於新一屆立法會

任期開始時便提出建議，已令那些仍在適應處理立法會事務的

程序及方式的新委員尤其感到困難。  
 
7.  關於就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動

議修訂的擬議預告期，陳志全議員認為，送達有關修訂會議程

序的議案預告需要較長時間。不過，送達有關就議案動議修正

案的預告期限則應縮短。  
 
8.  梁家傑議員提出規程問題。他提到 23名議員聯署的信
件，信中要求主席澄清採納擬議的預告規定會否影響處理葉議

員的議案的方式。主席回應時表示，他將於會後作出書面答覆，

以回應委員的關注。  
 
9.  黃毓民議員表示從未見過立法機關會自行對其成員表

達意見的權利施加限制。他認為就立法會的規則及程序提出的

任何修訂，均應以增加彈性以方便議員工作為目的，而非對議

員發言的權利施加限制。黃議員反對葉國謙議員就財委會及其

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的 3套會議程序提出的擬議修訂。他表示會
動議大量議案以修訂預告規定的議案，以及由葉國謙議員就修

訂 3套會議程序而動議的議案。他表示為了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及
保障公眾利益，他的行動是有必要的。  
 
10.  劉慧卿議員表示，財委會審議葉國謙議員的建議前，應

先確立清晰的規則處理就 3套會議程序提出擬議修訂的預告規
定。她表示，葉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會有深遠的後果，並對於議

員在未及認識和熟習這些程序前便須處理修改會議程序的建議

感到失望。她擔心新任議員能否在辯論中提出有價值的意見。  
 
11.  劉慧卿議員進一步表示，民主黨的議員並不贊同葉國謙

議員的擬議修訂，因為一旦通過該等擬議修訂，委員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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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將會被剝奪。她警告會就預告規定提出多項修正案。她

促請建制派的議員要認真看待此事，不應急於通過有關修訂。  
 
12.  劉慧卿議員補充，應透過一個合適的平台 (例如議事規
則委員會 )，恰當且周全地處理擬議的預告規定及葉國謙議員的
建議，而社會人士亦應獲准到立法會表達他們的意見。  
 
13.  何俊仁議員表示，他預料不到葉國謙議員會在新一屆立

法會開始運作初期，便對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的會

議程序動議修訂。他表示，許多新議員仍未就深入辯論此事作

充分準備。何議員同意，就葉國謙議員提出的建議進行辯論前，

財委會應先確立妥善的程序，以處理對 3套會議程序提出的
修訂。  
 
14.  何俊仁議員解釋，他不認同葉國謙議員的建議，因會該

建議實際上會限制委員表達意見的權利。據他推測，委員在

上一屆立法會進行拉布以阻止通過有關政府總部架構重組的撥

款及人事編制建議，才促使葉國謙議員主動提議修訂財委會及

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何議員仍然認為，只要整

個制度依然不公義，委員將繼續透過在程序上可容許的方式提

出問題及意見來批評政府的建議。他指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

下無需進行拉布。  
 
15.  何俊仁議員表示，葉國謙議員提交的修訂會議程序的建

議及主席就送達議案預告提出的預告規定，不應作獨立考慮。

他同意在財委會作出最終決定前，先將兩者交由議事規則委員

會進行審議是恰當的做法，並應給予委員充分時間就此事進行

辯論和討論。他更宣布他會就擬議預告規定提出修訂。  
 
16.  單仲偕議員表示，有需要檢討由個別委員會自訂行事方

式及程序的現行安排，以避免出現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情況。 
 
17.  單仲偕議員建議，議事規則委員會應檢討由委員會及事

務委員會訂定的各套會議程序，並制訂一套適用於所有委員會

及事務委員會的標準會議程序。他亦建議，各委員會及事務委

員會的會議程序應以附錄的方式納入《議事規則》。其後對此等

程序作出任何修改，將等同修訂《議事規則》，事先須經議事規

則委員會進行商議，並經立法會議決通過。  
 
18.  單仲偕議員補充，民主黨的議員不支持葉國謙議員的建

議，反對據此修訂《財委會會議程序》第37A段及《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和《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相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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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他解釋，該等擬議修訂會約束財委會的權力和限制委員表

達意見的權利。他會就葉議員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倘若將來有

委員基於類似目的試圖修訂《財委會會議程序》的其他相關部

分，他亦會這樣做。同時，他並不排除啟動修訂《議事規則》

的程序的可能性。  
 
19.  至於就動議修訂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的會

議程序而指明預告規定的建議，單仲偕議員認為應就議案建議

12天的預告期，而送達議案修正案預告的期限則訂明為 5天。  
 
20.  胡志偉議員表示，他在考慮有關修改會議程序的建議及

葉國謙議員的建議時，已顧及兩個基本原則，即保障委員表達

意見的權利及維持程序公議。他表示此等原則屬於立法會悠久

傳統的一部分，但卻很容易被破壞。胡議員認為在研究撥款建

議時，委員須經過多輪提問方獲政府當局提供相關資料的情況

並不罕見。他表示，委員在規則及程序上需要一個有效的機制，

俾能有效履行其監察職能。  
 
21.  胡志偉議員表示，委員不應為了短期的運作方便而輕易

決定修訂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胡議員

引用更改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及廢除兩個市政局的例子，駁稱任

何試圖限制委員權利的做法均會造成嚴重且無法預計的長遠影

響。  
 
22.  胡志偉議員呼籲葉國謙議員撤回其議案，否則他會與其

他委員聯手阻止通過該等擬議修訂。其他委員認為統一會議程

序以縮窄各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在處理事務方面的差異實屬恰

當，胡議員對此表示贊同。  
 
23.  主席命令休會。  
 
24.  會議於下午 6時休會待續。  
 
 
 
 
 
立法會秘書處  
2012年 12月 11日  


